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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6、117 和 128 

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关于内部监督事务厅活动的报告 
 
 
 

  关于采购问题工作队活动的报告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审计委员会关于采购问题工作队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活动的报告(A/63/167)和秘书长就审计委员会

关 于 采 购 问 题 工 作 队 活 动 的 报 告 所 载 建 议 执 行 情 况 提 出 的 报 告

(A/63/167/Add.1)。咨询委员会的面前还有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采购问题工作队

在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期间活动的报告(A/63/329)和秘书长提

出的载有其在这方面所作评论的有关报告(A/63/329/Add.1)。在审议这些报告的

过程中，咨询委员会会晤了审计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采购问题工作队主席在

内的内部监督事务厅的代表以及秘书长的代表，后者提供了补充资料与说明。 

2. 大会第 62/234 号决议第 5 段请咨询委员会要求审计委员会审计采购问题工

作队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活动，包括审计工作队遵守本

组织和内部监督事务厅既定透明度和问责制措施的情况，并分别就此向大会第六

十三届会议主要会期会议提出报告。咨询委员会于 2008 年 1 月 16 日致函审计委

员会，提出了这一要求。 

3. 咨询委员会欢迎审计委员会的报告(A/63/167)及其在这方面的工作和分析。

报告强调指出，采购问题工作队的工作并没有暴露联合国有广为蔓延的腐败现

象。报告还阐明了采购问题工作队的活动、所遵循的程序和遇到的困难，并就此

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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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计委员会报告(A/63/167)第 1 至 8 段介绍了成立采购问题工作队的背景，

并在报告附件中介绍了其职权范围。审计委员会报告第 14 至 30 段则摘要介绍了

有关采购问题工作队财政和人力资源状况的资料和分析。审计委员会指出由此产

生的挑战。由于联合国此前缺乏有必需能力的人员，不得不从联合国以外征聘，

这就要求进行迅速的培训，以确保方法的一致性，并使其充分了解他们将在其中

开展业务的这个组织。委员会还进一步指出，工作队的临时性质妨碍了采用共同

和一致的调查方法。此外，工作人员的频繁更替不仅不利于保留工作队内的知识，

也有损它在受调查的工作人员眼中的可信度。 

5. 报告第 9 至 13 段介绍了审计委员会开展审计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咨询委

员会注意到，审计委员会研读了工作队发出的 22 份 后报告，随后抽选出其中 7

份报告，审查了所采取行动的结果，并开展了各种行动，包括同工作队成员、行

政当局、主管内部监督事务、管理、法律事务和维持和平行动的各位副秘书长以

及调查所涉工作人员进行约谈和谈话。 

6. 报告第 31 至 51 段介绍了审计委员会的审计结果。审计委员会在报告第 45

段中指出，“截至 2008 年 3 月底，采购问题工作队估计，涉嫌有违规行为的合同

的总价值在 6.3 亿美元左右。所造成的损失实际值无法确定。采购问题工作队仅

能明确认定 2 500 万美元的损失，其中 2 000 万美元涉及同一个人。” 

7. 咨询委员会还注意到，秘书长在其对采购问题工作队2007年7月1日至2008

年 7 月 31 日期间活动的评论中强调，6.3 亿美元的数字所代表的只是合同总额，

在内部监督事务厅看来，这个数字已经带有腐败和欺诈的痕迹。秘书长进一步指

出，一旦该厅结束调查并将相关报告定稿，将由秘书长及其方案主管来 后认定

是否违规，然后酌情适用内部司法程序。秘书长认为，采购问题工作队的结论因

此应视为是采购问题工作队的结论，而不是联合国的 后定论(A/63/329/Add.1, 

第 2-3 段)。 

8. 审计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34 段和表 4 中提及采购问题工作队报告中所揭露的

违规行为的种类和由此产生的程序的性质。咨询委员会强调，秘书长不妨通过提

高对工作人员细则和条例的认识及迅速改进和更新《采购手册》和《调查手册》

等手段，特别注意处理出现此类行为的深层原因。 

9. 在其报告第 52 至 88 段中，审计委员会阐述了采购问题工作队在执行其任务

过程中采用的程序。如该报告所示，关于调查中遵守的规则的规定见内部监督事

务厅《调查做法和政策手册》(2005 年出版，其中包括关于适当程序和公平性的

要求)，以及关于内部监督事务厅的调查职能所应适用的规则和程序的秘书长报

告(A/55/469)。审计委员会称为“更有利”于受询者的其他规则，是在 2006 年

中至 2007 年 4 月期间逐步增加的，但尚未正式确定，关于这些规则的简述见该

报告第 58 段(另见下文第 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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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审计委员会强调，对于行政当局可能违反适当程序的问题，它没有作裁决的

管辖权，因此，其结论不能预断与各案有关的管辖部门可能作出的评估。但是，

在审计委员会根据抽取的 7 份报告(见上文第 5段)进行的审查的范围内，并没有

发现任何违反调查手册所规定的程序规则的行为(A/63/167，第 61 和 62 段)。此

外，委员会认为，在其报告中列入被采购问题工作队问询的工作人员就调查适用

规则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有益于分析招致批评的原因，并对该程序提出改进建议。

这些批评意见涉及采购问题工作队所遵循的规则尚未正式化和未得到宣传，且不

透明；现有规则的适用条件；要求更多权利；阐明采购问题工作队的审计和调查

作用以及所适用的程序规则(A/63/167，第 66-86 段)。 

11. 咨询委员会认为，秘书长应借鉴审计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以及采购问题工作队

所取得的经验，以确保本组织今后具有处理这些事项的内部能力，以免需要动用

临时性措施。 

12. 根据其对采购问题工作队活动的分析，审计委员会提出五项建议，见其报告

第 91 段(a)至(e)分段。咨询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可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同时考虑

到咨询委员会本身的意见和建议。 

13. 审计委员会建议行政当局将采购问题工作队的技能和能力及其活动中所获

经验纳入联合国永久调查制度(A/63/167，第 91 段(a)分段)。委员会还建议，行

政当局应确保在采购问题工作队停止活动时适当移交未决调查(A/63/167，第 91

段(e)分段)。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在他针对审计委员会报告提出的评论意

见中表明，正在作出安排，以转交知识，并确保在 2008 年底前妥善移交余留的

案件，使这些案件得到内部监督事务厅调查司的专业调查(A/63/167/Add.1，第 5

和 16 段)。 

14. 咨询委员会还注意到，如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采购问题工作队活动的报告

(A/63/329，摘要和第 4 段)所述，自 2006 年成立以来，采购问题工作队共负责

处理 437 件案件，其中已经完成 222 起调查并发表了 29 份重要报告。委员会经

询问获悉，预期在 2008 年年底前还将发表至少 8 份实质性调查报告，还将剩下

150 多件案件有待处理。委员会还获悉，将继续有其他案件转交给内部监督事务

厅处理。 

15. 在其报告第 90 段中，审计委员会提及将采购问题工作队并入现有的内部监

督事务厅调查司从而保留其能力和经验的计划。审计委员会认为，在加强和重组

调查司的同时，应审查整个联合国的调查职能(另见 A/63/167，第 91 段(b)分段)。

在这方面，咨询委员会回顾 A/62/7/Add.35 号文件所载的委员会报告和大会第

62/247 号决议。根据大会第 62/247 号决议第 17 段要求，秘书长提交了一份报告

(A/63/369)，其中提供资料说明大会第 59/287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除内部监督

事务厅外进行行政查询和调查的所有其他实体的情况；以及为建立调查司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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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使方案主管有能力处理第二类可能不当行为案件而使用一般临时人员资源

开展的工作的状况。咨询委员会认为，在将采购问题工作队能力纳入调查司的过

程中，应考虑到咨询委员会各报告(A/62/7/Add.35，第 16 和 23 段以及 A/62/855，

第 159 段)提出，并经大会第 62/247 号和第 62/250 号决议核可的意见和建议。 

16. 审计委员会认为，由于调查时间必然很长，因此行政当局应把调查的使用只

限于由于一些具体因素和所涉风险而理应予以调查的案件(A/63/167，第 42 段)。

因此，审计委员会建议，只在确有根据怀疑有违规行为，并且只在适当考虑了所

有其它合理行动之后才非常慎重地运用调查程序(A/63/167，第 91 段(c)分段)。

正如秘书长所述，依照大会第 59/287 号决议第 12 段，方案主管必须向内部监督

事务厅报告不当行为的指控。该厅在收到不当行为的指控后，决定哪些事项应当

调查。调查司和采购问题工作队已建立程序，以评价提交到该厅的事项是否应当

予以调查，还设立了一个案件收受委员会，负责审查可能导致调查的资料

(A/63/167/Add.1，第 11 和 12 段)。 

17. 咨询委员会还忆及，根据大会第 48/218 B 号决议和 ST/SGB/273 号秘书长公

告，内部监督事务厅在履行职责时在秘书长的权力下行使业务独立，并且根据《联

合国宪章》第九十七条，有权开展、进行和报告它认为履行监测、内部审计、检

查、评价和调查职责所必要的任何行动。 

18.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在其根据大会第 62/247 号决议第 17 段提交

的报告(A/63/369，第三节)中提供资料，说明内部监督事务厅和本组织其他内部

实体开展的调查或行政调查(第一类和第二类案件)、其立法依据和作用、处理的

案件数量和种类、相关资源、报告机制、所涉标准和准则及接受的培训。秘书长

还在 A/63/167/Add.1 号文件所载报告第 12 段中表示，该厅正在编制准则和培训

单元，以协助管理人员处理不当行为指控。 

19. 审计委员会认为，采购问题工作队发现的管理不善案件的数量远多于犯罪行

为案件的数量，这一事实更加说明行政当局有必要明确严格地界定启动调查的条

件。委员会认为，切勿为提高事务管理方面的问责制和效率而一律使用调查程序。

内部监督事务厅则指出， 终发现管理不善问题的许多调查起初并不是作为调查

开始的。它还指出，某些类型的严重工作失误构成不当行为。在这方面，秘书长

指出，关于管理不善的调查，联合国行政法庭的裁定已将严重管理不善界定为不

当行为，可对之采取惩戒行动(A/63/167/Add.1，第 12 段)。秘书长在同意该厅

关于严重工作失误可达到不当行为的程度的意见时重申，他有权斟酌决定在此类

案件中采取惩戒行动，并且该厅关于严重工作失误的建议或调查结论不一定构成

不当行为或者对秘书长的酌处权产生约束(A/63/329/Add.1，第 7 段)。 

20. 审计委员会建议在一项秘书长指示中，整合适用于联合国所有调查的规则和

程序，使其标准化，并确保系统地将该指示送至被约谈的工作人员(A/6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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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d)段)。秘书长在其报告第 14 段中指出，内部监督事务厅编写一本全面的

调查手册的工作已接近尾声，2008 年 9 月可提交完整的草稿。该手册一旦完成，

将提供给工作人员。已完成关键标准作业程序的修订和扩充，这将使该厅与本系

统 佳做法和对调查有影响的发展中审理方法保持一致。还在扩大专门为调查人

员制订的其他标准作业程序。将纳入新手册的一个全面调查学习方案也正在制订

中，目的是增强在调查过程中将发挥作用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能力。全套学

习模块预期将在 2008 年底开发完毕，管理人员培训预计于 2009 年初开始。咨询

委员会强调需要尽快完成这项工作。委员会还认为，秘书长公告将是向工作人员

传达适用于联合国所有调查的标准、合并规则和程序的适当手段。 

21. 审计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提及，尽管采购问题工作队成员在办公室中十分注重

保证调查所用文件的安全和机密，但 2007 年底媒体机构散布了与工作队调查有

关的某些机密信息(A/63/167，第 88 段)。咨询委员会也认为，行政部门必须更

加警惕，防止其工作的保密性受到破坏。 

22. 审计委员会指出，采购问题工作队现在作为无表决权的一员应邀参加供应商

审查委员会的审议。采购问题工作队提供有关调查的信息并为暂停几家供应商的

工作做出了贡献(截至 2008 年 3 月 31 日，应受制裁的供应商有 35 个(A/63/167，

第 51 段))。内部监督事务厅在其关于工作队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期间活动的报告中阐述了对供应商的调查情况，并指出工作队已建议改进监管

框架的若干领域，包括《联合国合同总则》和《采购手册》的修正、供应商筛选

程序、秘书处与各基金和方案的信息交流以及加强本组织供应商制裁制度的提

议，包括在目前使用的传统制裁制度(取消和暂停供应商资格)之外规定经济制裁

(A/63/329，第 26-41 段)。该厅确认，其中一些建议吸取了采购问题工作队在采

购调查方面的经验以及深入研究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组织的流

程和程序的结果。 

23.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其中许多建议属于秘书长的职责范围。它欢迎秘书长报

告(A/63/329/Add.1，第 9-15 段)中提出的措施。秘书长表示支持关于加强供应

商制裁制度的提议，并表示联合国应深入审查其他机构规定的程序，同时向它们

索取所获教训方面的资料，认为这种做法既可取又确有必要。咨询委员会建议秘

书长着手进行此种审查，以期就设立此种制度的立法框架提出建议。 

24.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采购问题工作队活动的报告(A/63/329，第 42 段)还提

供了关于实施工作队的建议、移案起诉和追讨行动的资料。在这方面，该厅指出，

在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期间，工作队发出了 68 项建议，其中有

34 项建议仍未得到处理，包括涉及向国家当局移交案件和考虑由本组织在追讨资

金方面采取法律行动的一些事项。秘书长重申工作队的结论应视为是工作队的结

论，而不是联合国的 后定论，而且在他看来，这些事项需要联合国所有有关单

位认真加以审查和审议。这方面的认真审查和审议是不能回避的，必须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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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特权及豁免权的影响；索赔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对联合国的声誉造成的影

响；对提起这类诉讼的预期成本和效益的评价；联合国的财政和其他风险以及对

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的潜在影响(A/63/329/Add.1，第 3 和 16-24 段)。 

 


